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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概述 

为支持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智能”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福臻”）、全资孙公司

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博格”）业务发展，满足其生

产经营的资金需要，2016年 10 月，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为奥特博格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 4,000万元额度内（含）的综合授信

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7 年 9 月，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为天津福臻以

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天津西康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2,000万元额度内（含）的综合

授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7年 12月，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为天津福

臻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人民币 11,000 万元额度内

（含）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仍在有

效期内。 

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及《关于追认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司

拟聘任李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李昊先生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后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故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接受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提供的担保作为关联交易予

以追认。由于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不涉及担保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 李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2010419820804****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100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100弄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于 2018 年 9月 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公司拟聘任李昊先生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李昊先生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三、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天津福臻及奥特博格的生产经营资金

需求，关联方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系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用，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追认接受关联方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2016年10月，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为奥特博格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东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4,000万元额度内（含）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合同规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2、2017年9月，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为天津福臻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天

津西康路支行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额度内（含）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间为合同规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3、2017年12月，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为天津福臻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人民币11,000万元额度内（含）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合同规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为天津福臻及奥特博格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系自愿

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用。公司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

足天津福臻及奥特博格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不存在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公司拟聘任李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李昊先生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2018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李昊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监事会意见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天津福臻及奥特博格的生产经营资金

需求，关联方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系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用，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天津福臻及奥特博格的生产经营资金

需求，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关联方李昊先生及

其直系亲属系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此，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追认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天津福臻及奥特博格的生产经营资金

需求，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关联方李昊先生及

其直系亲属系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追认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追认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9 月 29日 

 




